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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市人防工程建设质量监督方案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 

汉中市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和技术服务中心制

（本表一式五份，工程科、维管中心、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一份）

汉中市人防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方案
    一、工程概况

该工程为         （单建式 附建式）    类人防工程，防核武器   级，防常规武器   级，战时为            ，平时为           ，地下共   层，人防工程处于地下   层，规划总建筑面积        ㎡，人防审批面积        ㎡ ，人防受监建筑面积           ㎡,预算工程造价      万元。

二、编制依据

根据《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人防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及国家人防办《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等国家、陕西省有关人防建设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

三、质量监督程序、内容

（一）人防工程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之前，应按规定向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申请办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提交下列资料：

1、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各单位项目负责人任命文件及执业资格证书；

2、设计、监理、施工单位中标通知书或合同；

3、陕西省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文件施工图联合审查报告（原件）、人防工程设计变更及审查答复意见（通过图审机构审查，原件）及人防施工图全套(含电子版)；

4、人防工程防护、防化设备设备生产、安装许可证及买卖合同；

5、工程地质勘查报告、人防工程监理规划及监理实施细则（仅限于单建式）；

（二）对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对建设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工程项目审批手续齐全；

（2）按规定进行了施工图审查；

（3）按规定委托了监理单位；

（4）无干扰监理正常工作、肢解工程、违法发包的行为；无明示或暗示勘察、设计、监理、施工、防护设备单位违反工程建设标准，降低工程质量的行为。

2、对勘察、设计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所承担的勘察、设计任务与其资质相符，无超越、转包或违法分包承揽工程的行为；

（2）工程项目的勘察、设计业务的承接有完整的手续和合同；

（3）项目负责人、专业负责人执业资格证书与承接任务相符，出具的勘察报告和施工图的质量、深度符合规定要求，签字、出图手续齐全；

（4）无非法指定材料、设备生产厂家、供应商的行为。

3、对监理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所承担的任务与其资质相符，监理的项目有监理委托手续及合同，监理人员资质证书与承担任务相符；

（2）工程项目监理机构专业人员配套，责任制落实；

（3）制定了监理规划，并按监理规划进行监理；

（4）现场采取旁站、巡视和平行检验等形式进行监理；

（5）无非法指定材料和设备的生产厂家、供应商的行为；

（6）对现场发现使用不合格材料、构配件、设备的现象和发生的质量事故，作到及时督促、配合有关单位调查处理，并向相关的质量监督机构报告；

（7）按照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对分项工程及时进行验收签证；

（8）监理规划、监理日记、监理月报等档案资料齐全、真实。

4、对施工单位质量行为的监督：

（1）所承担的任务与其资质相符，项目经理与中标通知书一致，有施工承包手续及合同；

（2）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质检员等专业技术管理人员配套，并具有相应的资格及上岗证书；

（3）有经过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并能贯彻执行；

（4）严格执行见证取样送检制度，及时整理工程质量控制资料，作到真实、完整；

（5）按有关规定进行多种检测，对工程施工中出现的各种质量事故能按相关规定及时如实上报并认真处理；

（6）无违法分包、转包工程项目的行为。

（三）对人防工程实体质量的监督：

实体质量监督以抽查方式为主，并辅以科学的检测手段，主要内容：

1、各分项、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资料；

2、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3、设备安装工程测试记录；

4、工程质量控制资料核查记录；

5、工程感观质量检查记录。

（四）竣工验收及备案：

1、对竣工工程质量进行一次抽查；

2、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竣工验收，并对验收的组织形式、验收程序、执行标准、验收资料、人员资格、质量等级进行监督检查；

3、对符合要求的工程、由质量监督机构向建设单位发放《人防工程建设竣工验收备案表》。

4、竣工验收合格，资料齐全，七日内质量监督机构向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出具《人防工程建设竣工验收备案表》、《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报告》。

四、监督检查方法及要求
1、检查方式：不定期的巡回检查。

2、根据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细则及本工程的特点，当工程施工至下表注明的质量控制点时，建设单位应配合施工及监理单位通知我中心到现场检查。

	序号
	质量控制点部位
	工程要求
	提前报检天数

	1
	单建、附建工程地基验槽或桩基工程
	槽基、桩位图资料齐全
	2-3

	2
	底板钢筋及管道、预埋件
	混凝土隐蔽之前
	2～3

	3
	墙体钢筋及管道、预埋件
	战时防护设施预埋到位
	2～3

	4
	顶板钢筋及管道、预埋件
	混凝土隐蔽之前
	2～3

	5
	主体结构验收
	工程主体完工达到验收要求，资料齐全
	3～5

	6
	防护设备检测
	检测工作开展前，报送检测单

位资质
	2～3

	7
	竣工验收
	各项工程达到竣工验收要求，标识标划完成，资料齐全
	5～7


3、未通过建设单位主体分部验收，不得进行内粉刷；未通过建设单位竣工验收，不得交付使用；未通过人防竣工验收经整改仍然不合格的工程，将依据相关法律规定由人防主管部门进行处罚并追缴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

4、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发生严重质量问题和质量事故，监理单位应按规定及时向质量监督机构报告。
五、质量监督措施

质量监督机构在巡回抽查，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质量问题将采取如下措施：

（一）发现质量问题，质监站将签发质量问题整改通知单；

（二）发现重大质量问题，质监站将签发局部停工指令单；

（三）发现了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将临时收缴事故责任单位资质证书：

（四）发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将上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施包括全面停工、经济罚款、资质处罚在内的行政处罚。

六、质量监督人员

经研究决定由         担任该工程项目质量监督负责人，请配合工作。监督小组人员如下：

	
	姓    名
	职务
	手机

	组   长
	
	
	

	组员
	
	
	

	
	
	
	

	
	
	
	


七、公开办事制度

质量监督人员在质量监督检查过程中，如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行为，请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工程建设参与各方及时如实举报投诉。

电话：0916-2242223、2256082
送达单位签收：
                                日期：
建设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
 日期：
施工单位：（盖章）     项目负责人：             日期：
监理单位：（盖章）     总监理工程师：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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